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
                府行救字第 1140170887 號
訴願人：林o雲          南投縣oo鄉oo村oo巷o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5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40110491號函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南投縣oo鄉ooo段ooo-o及ooo-o地號等2筆土地(係山坡地保育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1,238平方公尺、1,475平方公尺)(以下稱系爭土地)，原課徵田賦，因系爭土地上之農舍供「oo休閒民宿」使用，並設有庭園造景，原處分機關以114年3月10日投稅土字第1140650371號函通知訴願人，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060平方公尺、780平方公尺)與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不符，應自114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提出異議，案經農業主管機關本府114年5月14日現場勘查後，函復無可認定作農業使用，原處分機關以114年5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40110491號函否准訴願人所請，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一)依民宿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民宿之申請登記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但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地區，其經營者為農舍及其座落用地之所有權人者，得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因此，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依法有據。且農舍附帶經營民宿，只是農戶之副業，並非一般之商業行為，沒有改變農地農用之情事。訴願人依法設立民宿後，依法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依規定繳納營業稅，其中農舍供作經營民宿部分，由國稅局核定按照使用比率繳納房屋稅及地價稅。又依南投縣政府稅務局100年11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00042563號函，訴願人所有ooo等地號4筆土地，經該局派員實地勘查，除農舍供「oo休閒民宿」營業，面積210.21平方公尺仍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外，其餘面積作農業使用，准自100年期起課徵田賦，此有上開函影本可稽。因此，原處分書以ooo-o、ooo-o地號等二筆土地上農舍供民宿使用，認定訴願人有將農地違法違規使用之情事，顯與民宿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有違，蓋若如此認定，豈非民宿管理辦法准許農舍供民宿使用之規定為違法？(二)原處分書以ooo-o、ooo-o地號土地設有庭園造景(草皮、水池等)，認定不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農業部)94年4月27日農企字第0940120497號函之規定，惟查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之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使用。訴願人所有ooo、ooo-o、ooo-o、ooo-o地號土地，除依法興建農舍外，更在農地上廣植樹木，綠樹成蔭。訴願人另設置菜園，按季節種植各式蔬果，是典型之農村景觀，原處分書認定農舍前方有草坪，即認定農地有庭園造景，違反農地農用之限制，簡直是荒天下之大稽，蓋樹木或蔬菜之種植不可忽略採光、通風，否則容易有病蟲害，且妨害植栽生長及結果，是眾人皆知之常識，難不成訴願人要在所有農地上不留空隙密植樹木，才不違反農地農用之規定？至於水池，訴願人考量節能減碳，並減少灌溉用水之花費，乃在農地上設置小水池一座，收集屋頂及地表之雨水，以供農地灌溉之用，兼放養若干吳郭魚，並飼養鵝、鴨，符合農業部上開農業使用之定義。且所有農地上之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農路」、「蓄水地」，均係依法申請核可，有南投縣政府98年12月23日府農務字第09802655590號函足憑，原處分書認定訴願人違規使用農地顯與事實不符。
2、 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同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同法第22條第1項本文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 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3年3月26日農企字第0930115376號函示意旨：「查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業有農業使用認定之相關條文規定，以作為農業用地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認定之依據；另所稱『植生』本會前於91年7月17日業有函釋在案；準此，農舍或農業設施以外之其餘農業用地如作假山、庭園造景、水池等使用，並不符合前開農業使用認定基準，不宜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94年4月27日農企字第0940120497號函示意旨：「一、查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所定『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使用者。』係以農業生產面及資源保育面界定農業使用之定義，而非以庭園景觀造景之型態呈現。因此，農業用地如係種植花卉、盆栽、草皮等之生產，以供應市場之需求，仍屬農業使用之範圍。惟如僅作庭園景觀栽植，零星點綴栽植花木造景，並不符合前開農業使用之定義。二、綜上，來函所稱農地栽植樹木、草皮等，如係供苗木生產之苗圃或生產草皮出售之園圃，始符前開農業使用之定義。」、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示意旨：「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部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
4、 本案系爭土地原課徵田賦，原處分機關辦理114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時，查地上農舍供民宿使用，並設有庭園造景，部分面積1,060平方公尺、780平方公尺，應自114年起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依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規定，函請主管機關本府協助實地勘查，經本府114年5月21日府農務字第1140121083號函說明四略以「本府於114年5月14日現場勘查，旨案土地上持有農舍(100)名鄉建(使)字第00003號使用執照，並查建物查詢資料農舍坐落土地為ooo段有ooo、ooo-o、ooo-o地號，現場農舍為經營oo休閒民宿使用(持有民宿登記證)，爰現場已作經營民宿使用依據上開函釋，無可認定作農業使用。」，據此，原處分機關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規定，自114年起部分面積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洵屬有據，並有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房屋稅與地價稅外業清查作業整合系統GIS圖資、網際網路訂房網站相簿、oo休閒民宿fb相片可稽。
5、 另訴願人稱農舍附帶經營民宿，只是農戶之副業，並非一般之商業行為，沒有改變農地農用之情事，惟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所稱農業用地，其要件係指「依法」供農作使用，系爭土地屬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及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經本府114年5月21日府農務字第1140121083號函復「無可認定作農業使用」；次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4年4月27日農企字第0940120497號函釋，農業發展條例所稱「農業使用」，係以農業生產面及資源保育面界定農業使用之定義，而非以庭園景觀造景之型態呈現，如僅作庭園景觀栽植，零星點綴栽植花木造景，並不符合農業使用之定義。是以，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4年4月27日農企字第0940120497號函釋、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意旨，對設有庭園造景(草皮、水池等)部分，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依法並無違誤。
6、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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